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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                      

 

债权转让协议 

（方案 C） 
  

债权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                             

身份证号：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债权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身份证号：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服务方（以下简称：丙方）：上海畅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鉴于： 

1、 甲方于 20   年   月   日通过丙方设立的“畅贷网”之服务，将人民币             元出借给               

（以下称“债务人”）并对借款期限及利息等做了约定。 

2、 债务人未按约定履行到期债务，甲方对债务人拥有借款本金人民币                  元及利息等债权。 

3、 乙方自愿受让甲方对债务人的上述债权。 

甲、乙、丙三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依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就上述债权转让事宜

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 转让标的 

1.1 乙方以现金支付对价人民币（大写）                      元（小写：            元）受让甲方对

债务人的上述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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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五年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完毕所有应付对价。 

1.3 乙方根据自身的支付能力分批支付对价，因此乙方承诺向甲方支付一定利息作为分批支付的补偿金，利

率按照年化 5%（单利）计算，每次支付对价时都应支付补偿金，直至所有对价支付完毕。 

 

二、 甲方承诺和保证 

2.1 甲方转让上述债权的意思表示真实，并有权实施上述债权的转让； 

2.2 甲方转让的上述债权系合法、有效的债权； 

2.3 甲方转让的上述债权从未转让给任何第三方； 

2.4 甲方应向乙方移交与转让上述债权有关的所有证明文件及资料的原件。 

2.5 本协议生效后，甲方不再享有对债务人的债权。乙方通过本次债权受让即日起成为债务人的新债权人，

有权以债权人的身份对债务人享有债权。 

2.6 本协议生效后，甲方不再对债务人、丙方及丙方的关联方（包括但不限于法人代表、股东、高级管理人

员等）主张任何权利。 

2.7 本协议生效后，甲方不得再向债务人主张债务偿还，并应将债权已转让的事实告知或委托丙方告知债务

人，以便债务人直接向乙方进行偿还。债务人向甲方偿还债务的，甲方应将偿还款交付给乙方。 

 

三、 争议管辖 

3.1 本协议履行中如有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向丙方所在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四、 其他 

4.1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签字和盖章后生效。 

4.2 本协议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 

 

【以下为签署页，无正文。】 

 

甲方(签字)：                             丙方：上海畅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盖章） 

 

 

 

乙方(签字)：    

 

签订日期：2015 年   月   日 


